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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 “矛盾的先驱者”ꎬ 拉丁美洲一方面深受

西方文化价值影响ꎬ 在人权理念层面具备一定的 “先进性”ꎬ 在推

进人权理念与国际人权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另一方

面ꎬ 由于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ꎬ 拉丁美洲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也

曾发生过系统性、 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事件ꎮ 理念与现实的结合催生

了具有鲜明地区性特色的拉丁美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ꎬ 形成了

“宣言 ＋公约 ＋委员会 ＋法院” 的多重人权保护体系ꎬ 在国内层面

也形成了以真相委员会和人权审判法庭为代表的人权侵犯应对机

制ꎮ 与此同时ꎬ 在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和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第

三方力量的协助下ꎬ 一种多层次的人权保护机制在拉丁美洲逐步形

成ꎮ 然而ꎬ 在促进和保护区域内人权实现的过程中ꎬ 普遍的贫困现

状、 免责制度遗留以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构成了地区内部的制约因

素ꎬ 而美国与拉丁美洲在人权议题上的互动则构成了来自于外部的

正反面影响ꎮ 总体来看ꎬ 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的发展历程ꎬ 为发

展中国家构建区域性人权机制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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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ꎬ 伴随着 «联合国宪章» 以及 «世界人权公约» 的通过ꎬ 人权运

动正式开始国际化的进程ꎮ 以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为核心、 区域性人权保护

机制为中介、 国内人权保护机制为根本的国际性人权保障体系逐步成型ꎮ 在

这一体系中ꎬ 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基于特定区域内国家间共识ꎬ 能够更好地

体现出本地区的文化与价值观取向ꎬ 并具有相对有力的执行机制ꎬ 因此在国

际人权保障体系中占据了关键的位置ꎮ 无论是欧洲、 非洲、 拉丁美洲等区域

性人权保护机制ꎬ 还是以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为代表的次区域性人权保护

机制ꎬ 都为尊重与促进本地区人权状况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而拉

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ꎬ 因为这一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结合

了复杂的组成部分ꎬ 既包含了拉丁美洲本土价值取向ꎬ 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

浸染ꎻ 既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群体在人权领域ꎬ 尤其是对经济社会权利独特的

诉求ꎬ 也展现出对公民政治权利、 普遍管辖权等发达国家人权观的支持与推

动ꎮ 因此ꎬ 在探究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的进程中ꎬ “东西方” 国家或 “南北

方” 国家的两分法并不适用ꎮ① 在理念与行动层面ꎬ 拉丁美洲更像是一个

“矛盾的先驱者”ꎬ 既对人权理念有着坚定的支持与诸多创新ꎬ 同时大规模人

权侵犯的历史却与前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 因此ꎬ 本文目标在于根据拉丁美

洲人权保护机制创设的背景ꎬ 探讨其具有本土特色的基本架构与运行机制并

与其他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进行对比ꎬ 最后基于内外部两个层面ꎬ 对其有效

性的干扰因素进行评析ꎮ

一　 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的创设背景

由于 ２０ 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国家大批军政府上台并进行高压统治的历

史ꎬ 拉丁美洲同国际人权规范之间的关系常常被误解为一种单向度的影响ꎬ
即国际人权规范对这一区域而言是一种外部性的干涉ꎬ 区域内国家在外部压

力干涉下选择遵守或违背相关人权规范ꎬ 只是在规范扩张进程中ꎬ 拉美国家

逐渐接受人权规范并对其加以内化ꎮ 然而ꎬ 这种单向度的影响对拉丁美洲而

言并非实际ꎬ 与之相反ꎬ 拉美国家不仅不是国际人权规范的被动接受者ꎬ 反

而在国际人权规范形成的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推动角色ꎮ 在拉丁美洲区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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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机制的形成与完善过程中ꎬ 拉丁美洲的人权理念构成了基石ꎬ 而殖民

统治的遗产与大规模人权侵犯的现实成为其创设与完善人权保护机制的关键

动因ꎮ
(一) 现实背景: 殖民统治遗产与大规模人权侵犯现状

拉美国家产生大规模人权侵犯的事实有着浓厚的历史因素ꎬ 这种因素集

中体现在西方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历史遗留ꎮ 欧洲殖民者在以野蛮方式武力征

服拉丁美洲后ꎬ 通过培植本土代理人、 植入宗教与文化传统、 传播等级与阶

级意识等方式ꎬ 以意识形态统治的方式对拉丁美洲加以殖民ꎮ 其后ꎬ 在 １９ 世

纪拉美各国追求独立的斗争中ꎬ 尽管国家在本国法律或实践中接受了 “自由”
与 “解放” 等理念ꎬ 却仍旧保留了殖民主义的遗产ꎮ 这种遗产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由本土代理人主导的镇压型意识形态体系ꎬ 二是混乱不堪的经济状

况ꎮ 因此ꎬ 有的学者将这一拉美现代国家建立的阶段称为 “未完成的革

命”①ꎮ 意识形态因素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现状ꎬ 在性别、 种族、 肤色等各个

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ꎻ 经济混乱则体现在极端的城乡不平等以及对可可、
甘蔗、 矿物等资源的过度依赖ꎮ 这种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双重遗产最终导致了

一个关键的后果ꎬ 即政治的极度不稳定ꎮ 在追求独立的战争进程中ꎬ 国家行

政与税收部门相对孱弱ꎬ 而强制性机构 (如军队) 则过于强大ꎬ 从而形成了

弱国家、 强军队的状态ꎬ 而掌权者为保持国内秩序与稳定ꎬ 过度依赖于使用

武力ꎬ 最终造就了国家政权使用军事手段压迫民众的恶性循环ꎬ 成为之后几

十年发生大规模人权侵犯事件的直接原因ꎮ
二战后ꎬ 拉美国家的人权侵犯呈现出长时段、 大规模、 高伤亡的特点ꎮ

从时间上看ꎬ 拉美国家的镇压行动在 ２０ 世纪后期以三波浪潮的形式席卷整个

地区ꎬ 呈现出明显的次区域集聚的特点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人权侵犯在阿根

廷、 智利、 乌拉圭、 巴拉圭以及巴西等南美各国达到顶峰ꎬ ８０ 年代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政权因野蛮的内战与极度的人权侵犯而受到世界的关

注ꎬ ９０ 年代这种人权的侵犯则转向安第斯国家ꎬ 如哥伦比亚在反毒品战争中

造成的大规模人权侵犯ꎬ 等等ꎮ② 从人权侵犯的形式上看ꎬ 主要包含无差别杀

戮、 系统性酷刑、 法外处决、 强迫失踪、 拘禁等多种形式ꎮ 从人权侵犯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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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动机来看ꎬ 主要在于稳固政权与镇压反对势力ꎬ 如智利皮诺切特军政权

在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国家体育馆对异见者进行的大规模拘禁、 酷刑与屠杀ꎬ
１９７６—１９８３ 年阿根廷军事政权以秘密拘禁与杀人小队为主要镇压手段的 “肮
脏战争” (Ｄｉｒｔｙ Ｗａｒ)ꎬ 以及巴西自 １９６４ 年军事政变后形成的以军队、 警察与

监狱为执行机构的高度机制化的压迫体系ꎬ 时常以国家安全原则为由镇压政

治异见者ꎬ 等等ꎮ 其他人权侵犯现象还包含对土著人权利的压迫、 对女性权

利的不作为以及反毒品与反恐战争中对人权的无视与侵犯等ꎮ 从人权侵犯的

程度来看ꎬ 拉美国家的人权侵犯造成了极大的民众伤亡ꎮ 从表 １ 的数据中可

以看出ꎬ 因人权侵犯而被剥夺生命的人数常常数以万计ꎮ

表 １　 拉美国家人权侵犯造成的死亡者数量 (单位: 万人)

国家 预估死亡者数量 (中位数)

哥伦比亚 (１９４９—１９６２ 年) ２５ ０

危地马拉 (１９６６—１９９６ 年) １５ ０

萨尔瓦多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年) ７ ５

尼加拉瓜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年) ７ ０

哥伦比亚 (１９８４—２００７ 年) ５ ０

秘鲁 (１９８２—１９９７ 年) ３ ０

智利 (１９７３—１９８７ 年) ２ ８

阿根廷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 ２ ０

资料来源: Ｍｏｎｔｙ Ｇ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ꎬ “Ｍａｊｏｒ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１９４６ －２０１５”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Ｐｅａｃｅ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ｏｌ ｃｏｍ / ｃｓｐｍｇｍ / ｗａｒｌｉｓ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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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本ꎬ 拉丁美洲大规模人权侵犯的案例可以用一种基本的框架来

解释ꎮ 首先ꎬ 由殖民主义遗产或外部势力干涉所导致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

是拉美国家人权侵犯的基础ꎬ 例如种族主义与歧视性的意识形态ꎬ 反共产

主义、 反恐怖主义与反毒品的目标ꎬ 国家安全主义与安全至上信条等相互

糅和ꎮ 这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了一种 “敌对角色”ꎬ 从而为其基

于上述理由侵犯特定群体的人权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与合理化解释ꎮ 其次ꎬ
由于国内政权的不稳定性ꎬ 国家出于自身安全与生存的需要ꎬ 作出了对特

定的敌对角色进行压制的选择ꎮ 最后ꎬ 由于部分拉美国家自身内部民主的

脆弱性ꎬ 很难对大规模人权侵犯的行动加以监管与限制ꎬ 从而造成了大规

模人权侵犯的现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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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念背景: 作为人权先驱的拉丁美洲

基于拉丁美洲 ２０ 世纪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状ꎬ 很容易将人权视为拉美国

家一种外部性的干涉因素ꎬ 然而回顾历史ꎬ 却可以发现拉丁美洲在人权理念

创新以及推进人权国际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早在 １６ 世纪ꎬ 西

班牙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é ｄｅ ｌａｓ Ｃａｓａｓ) 在目睹西班牙帝

国残酷对待其治下南北美洲印第安人后ꎬ 便著 «西印度毁灭述略» 一书ꎬ 揭

示西班牙殖民者的残虐行为ꎬ 并呼吁平等对待土著人群体ꎮ 尽管这种呼吁不

能完全落实到对个体权利保护的理念层面ꎬ 但他对印第安人权利保障的论述

却使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提出 “集体权利” 概念的先驱者ꎮ①

在法律层面ꎬ 拉美各国法律尤其是宪法提出了丰富的人权理念与人权创

新ꎮ 当大多数拉美国家在 １９ 世纪得以独立时ꎬ 其后殖民时代宪法的制定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 法国 «人权宣言» 以及美国 «独立宣

言» 的影响ꎬ 例如从美国宪法中吸纳了区别于国家的个人权利与自由ꎬ 从欧

洲各国宪法中吸纳了平等与公民义务的概念等ꎮ ２０ 世纪初ꎬ 拉美各国法律中

逐渐出现了新的人权理念创新ꎬ 如在墨西哥 １９１７ 年 «宪法» 中首次提出了以

工作权与合理的工作条件为代表的经济与社会权利ꎬ 这一创新打破了以往各

国仅仅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桎梏ꎬ 使得经济与社会权利同公民政治权

利一样在宪法中具备了合法地位ꎮ 此后ꎬ 拉美各国宪法中又提出了许多开创

性的人权理念ꎬ 如承认土著人与少数群体的集体权利的重要性、 提出权利与

义务相结合的概念以及强调经济与社会权利的重要性ꎬ 等等ꎮ 这种理念上的

创新为二战后拉美各国参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 推动国际人权保障体

系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念支撑ꎮ
拉丁美洲是国际人权体系形成进程中关键的参与者ꎬ 然而ꎬ 基于大国研

究的导向ꎬ 在人权研究领域拉丁美洲这一地位往往被忽视ꎮ 在二战结束后ꎬ
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将人权与民主纳入到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共识ꎬ 这种共识

在拉丁美洲的反响尤其强烈ꎮ 然而在战后四大国参与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ꎬ
最终草案仅仅有一处提及了人权这一理念ꎬ 这直接引发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与

拉美国家的不满ꎮ② 为解决这一问题ꎬ 拉美国家在 １９４５ 年于墨西哥城举办了

美洲战争与和平问题大会ꎬ 人权议题在会议演讲与决议中都被反复提及ꎮ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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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提出ꎬ 战后对人权的承认与保护应当上升到国际层面上来ꎮ① 随后ꎬ 美洲国

家司法委员会成立ꎬ 准备起草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ꎮ 在 １９４５ 年的旧

金山会议中ꎬ 以乌拉圭、 智利、 巴拿马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代表团多

次提出了人权国际保护的提案ꎬ 如乌拉圭代表团曾提议 «联合国宪章» 应当

包含一个 “权利宣言” 以及对这些权利 “系统性的司法保障”ꎮ② 拉美国家凭

借着会议中所占的席位优势 (５０ 席中占 ２０ 席)ꎬ 最终使得人权保护落实到了

«联合国宪章» 的文本之中ꎬ 并使联合国授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一个人权

委员会以处理国际人权事务ꎮ 可以说ꎬ 如果没有 «联合国宪章» 对人权话语

的纳入ꎬ 也不会有后来 １９４８ 年 «世界人权宣言» 这一国际人权的奠基性文

书ꎮ 而更加不可忽视的是ꎬ 这一人权话语的落实并非是大国之功ꎮ 出于对国

内管辖权有所威胁的考虑ꎬ 无论是英国、 美国还是苏联都并非希望人权这一

话语落实到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之中ꎮ 相反ꎬ 小国与公民社会对人

权的支持及其对大国施加的道德压力ꎬ 才最终使得人权议题真正走向了国际

化的进程ꎬ 拉美各国更是其中的中坚力量ꎮ
在 «世界人权宣言» 的起草进程中ꎬ 拉丁美洲同样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

色ꎮ 首先ꎬ 早在 «世界人权宣言» 通过前的 ８ 个月ꎬ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

言» 就已经在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第九届泛美大会上获得通过ꎮ 相比于 «世界人权宣

言»ꎬ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第一次广泛而详尽地列举了权利清单ꎬ 表

述了 “人民主权” 的思想ꎬ 并界定了权利与义务ꎬ 吸纳了经济与社会权利ꎮ③

这为 «世界人权宣言» 的起草提供了重要的借鉴ꎬ 作为主要起草者之一的加

拿大法学家汉弗莱 (Ｊｏｈ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在第一份草案中就充分借用了巴拿马与

智利的提案中关于经济、 社会与文化权利的语言与思想ꎮ 同时这也打破了此

前的一贯误区ꎬ 即认为 “«世界人权宣言» 中关于经济、 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内

容是苏联施压的结果”ꎮ 这种误区过分夸大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 «世界

人权宣言» 中起到的作用ꎬ 同时无视了拉美国家才是其中真正的推动力量ꎬ
正是 «美洲人的权利与义务宣言» “深深地影响了 «世界人权宣言» 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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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最终结果”①ꎮ
(三) “矛盾的先驱者”: 理念与现实的差距

尽管拉丁美洲在推进人权理念的发展与国际人权规范的形成中都发挥了

关键的作用ꎬ 但在国际法或国际关系关于国际人权问题的研究中却始终忽略

了拉丁美洲这一行为体ꎮ 究其原因ꎬ 拉美国家在人权理念与实践上存在着巨

大的鸿沟ꎬ 正如上文对人权实践与理念背景的阐述ꎬ 拉美国家在人权问题上

更像是一个 “矛盾的先驱者”ꎮ 一方面ꎬ 拉丁美洲推动了经济与社会权利、 集

体权利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新的人权观念的形成ꎬ 并同样强调着公

民政治权利作为人权不可忽视的地位ꎻ 另一方面ꎬ 拉美国家却在 ２０ 世纪后半

段几十年的时间中ꎬ 凭借国家政权创下震惊世界的大规模和系统性的人权侵

犯记录ꎮ 这种鸿沟同样体现在具体的案例之中ꎬ 例如在波哥大第九届泛美大

会讨论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期间ꎬ 哥伦比亚著名的左翼政治领导人

盖坦 (Ｊｏｒｇｅ Ｅｌｉéｃｅｒ Ｇａｉｔáｎ) 却被暗杀在波哥大街头ꎬ 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暴

动ꎬ 而国防部队则以同样的暴力方式加以回应ꎬ 最终导致上千人死亡以及部

分城市被夷为平地ꎮ 讽刺的是ꎬ 在举办一场宣扬人的权利与义务、 倡导区域

民主、 构建新的区域人权组织的会议的同时ꎬ 政府却在会场外无视那些神圣

的词语ꎬ 践踏着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ꎮ 波哥大事件也预示着在后来冷战

几十年的时间中ꎬ 拉美国家出于国家安全或其他原因的考量ꎬ 可能侵犯民众

基本人权ꎮ 然而ꎬ 也正是这种现实敦促着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向着更加完

善的方向发展ꎬ 成为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的典范ꎮ

二　 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的建构

正是基于拉丁美洲先进的人权理念ꎬ 拉丁美洲的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得

以在二战之后迅速成型ꎬ 并形成了 “宣言 ＋ 公约 ＋ 委员会 ＋ 法院” 的多重人

权保障体系ꎮ 也恰恰是二战后拉美各国大规模的人权侵犯记录ꎬ 促使着拉美

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同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与跨国行为体相互联系ꎬ 加速了

区域人权保护机制的自我改革ꎬ 最终向着更加健全、 更加完备的方向发展ꎮ
而在国内层面ꎬ 拉美各国也相继针对过往的人权侵犯记录ꎬ 建立起相应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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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权保障机制ꎬ 以促进国内人权保护机制的发展ꎮ
(一) 区域层面: 一种普遍性人权保护机制的建构

«联合国宪章» 与 «世界人权宣言» 中的人权话语或规定意味着人权开

始进入了国际化进程ꎬ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ꎮ 然而由于各个区

域、 各种文明或宗教、 各国家之间存在历史和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差异性ꎬ
对人权内涵的阐述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理解ꎮ 与此同时ꎬ 由于 «世界人权宣言»
作为一项宣言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ꎬ 而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又缺乏一

个强制性的执行机构ꎬ 因此战后对国际人权的保护在实践层面仍旧是欠缺的ꎮ
而同一地区国家由于具备相似的背景ꎬ 更容易就人权概念的阐释达成共识ꎬ
也更容易建立起一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意志的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ꎬ 并构建

出有效的执行机制ꎬ 对区域内人权进行切实的保护ꎮ 这也是二战后随着国际

人权保护机制建构的同时ꎬ 欧洲、 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地区相继建立区域性

人权保护机制的重要原因ꎮ
由于地区之间具备较大的差异性ꎬ 因此各地区构建的区域性人权保护机

制在机构构成、 有效性方面存在差距ꎮ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ꎬ 新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

通过的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宣示了拉美国家对人权概念的基本认同ꎬ
提出了建设一个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的计划ꎮ 然而在该 «宣言» 通过后的 １１
年中ꎬ 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就其所阐述的权利作出具体的细化或

阐述ꎬ 也没有构建出在特定场景下对这些权利加以应用与保护的具体手段ꎮ
在冷战期间ꎬ 尽管拉美各国宪法同样如 «宣言» 般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权利ꎬ
但出于法官的阶级限制以及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ꎬ 国家却没能设立一个有

效而独立的司法部门与执行部门以切实地保障这些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ꎮ①

１９５９ 年ꎬ 即菲德尔卡斯特罗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 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的同

年ꎬ 美洲国家组织在第五次外长磋商会议中出于 “特定的” 原因ꎬ 通过了一

项决议ꎬ 决定创建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 ( ＩＡＣＨＲ)ꎮ② 委员会包含 ７ 位由大

会选举的独立专家ꎬ 任期 ４ 年ꎬ 主要负责调查由政府主导下发生的人权侵犯

案件ꎬ 以及发布本地区的人权状况报告ꎮ 然而ꎬ 自 １９６０ 年开始运行以来ꎬ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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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却受到了两项基本的限制: 其一ꎬ 委员会不具备接受个

人来文的管辖权ꎻ 其二ꎬ 委员会无权针对普遍的人权状况或具体的人权案例

向一个国家发起实地调查ꎮ 与此同时ꎬ 在这一时期内ꎬ 许多形式上是民主国

家的缔约国政府却在侵犯着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中所列举的各项人

权ꎬ 而委员会却无力进行管辖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 １９６７ 年美洲国家组织依据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ꎬ 通过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议定书»ꎬ 将美洲国家间人

权委员会界定为美洲国家组织的 “主要机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ｏｒｇａｎ)ꎬ 从而为委员

会接受个人来文赋权ꎮ① 此外ꎬ 委员会在每一年度还会发布年度报告ꎬ 详细地

阐述一年中委员会所受理的案件并为美洲各国人权状况提供自身意见ꎮ 美洲

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创设基于拉美各国对于人权保护的共识ꎬ 它代表着拉丁

美洲人权保护机制开启了正式化、 机制化的进程ꎬ 作为一种为美洲国家接受

人权条约之前的一种 “过渡性安排”ꎬ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为后来区域人权

公约与人权法院的创设奠定了基础ꎮ
随着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有效运行ꎬ 起草 «美洲人权公约» 进入了

美洲各国的正式议程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ꎬ 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 (今译圣何塞)
召开的美洲人权会议中ꎬ １２ 个美洲国家通过了 «美洲人权公约» (ＡＣＨＲ)ꎬ
这一区域性人权公约最终于 １９７８ 年正式生效ꎮ 但直到 １９７７ 年ꎬ 仅仅有 ６ 个国

家批准了这一公约ꎬ 比起公约生效需要的批准国家数量仍缺少 ５ 个ꎮ «公约»
生效进程的推动主要应归功于美国卡特政府的上台及其对人权议题的恪守ꎮ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ꎬ 卡特通过游说或强制的手段ꎬ 成功地使得足够的美洲

国家政权批准了 «美洲人权公约»ꎬ 使公约得以正式生效ꎮ «公约» 内容主要

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是实质性内容ꎬ 基本上是对 «世界人权宣言» 所列举权

利的重复ꎻ 其二是机制性内容ꎬ 即对创设人权委员会与人权法院的规定ꎮ 作

为 “过渡性安排” 的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在 «美洲人权公约» 生效后最终

得以正式形成ꎬ 成为一个公约机构与宪章机构的双重组合ꎻ 作为 «公约» 规

定的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也在 １９７９ 年正式成立ꎮ 自此ꎬ 拉丁美洲区域性人权

保护机制正式成型ꎬ 构成了 “宣言 ＋ 公约 ＋ 人权委员会 ＋ 人权法院” 的多重

—８２１—

①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并不要求来文者证明与受害者的家族或其他直接联系ꎬ 这意味着如

“大赦国际” 或 “人权观察” 等非政府组织可以以 “个人”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身份提交申诉ꎬ 而在委员会

受理的大部分案例中也都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ꎮ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ｕｅｒｇｅｎｔｈａｌ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ＯＡＳ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６９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７５ꎬ ｐｐ ８２８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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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障体系ꎮ
不同于初期的人权委员会ꎬ «美洲人权公约» 给予了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

会更大的权力ꎮ 在政治层面ꎬ 根据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规约» ( ＩＡＣＨＲ
Ｓｔａｔｕｔｅ) 与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程序规则»ꎬ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有权

针对人权侵犯案件采取一系列的行动ꎬ 既包含 “静悄悄的外交手段”ꎬ 对相关

缔约国人权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建议ꎬ 也包含通过出版人权报告对人权

侵犯者进行公开的谴责ꎮ① 在法律层面ꎬ 人权委员会有权接收来自国家或个人

的来文申诉ꎬ 并针对案件提出委员会意见ꎬ 决定是否将案件递交至美洲国家

间人权法院ꎮ② 伴随着 «美洲人权公约» 的生效与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的

投入运营 (见表 ２)ꎬ 拉丁美洲人权保护的条约体系也开始越发完善ꎮ

表 ２　 拉丁美洲人权条约体系

年份 人权文书名称

１９４８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１９６９ «美洲人权公约»

１９８８ «美洲人权公约补充议定书» (又称 «圣萨尔瓦多议定书»)

１９９０ «关于废除死刑的议定书»

１９８４ «卡塔赫纳难民宣言»

１９８５ «美洲防止与惩戒酷刑公约»

１９９５ «美洲免遭强迫失踪公约»

１９９６ «美洲防止、 惩戒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

２００１ «美洲消除对残疾人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２０１６ «美洲土著人权利宣言»

注: 部分公约内容有更新ꎮ
资料来源: Ｓｏｎｉａ Ｃａｒｄｅｎａｓ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Ｈｏｐｅ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８９

拉丁美洲的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同欧洲、 非洲区域保护机制共同构成了

现存的三个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ꎬ 相比较而言ꎬ 欧洲人权保护机制在司法与

—９２１—

①

②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ＯＡ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ａ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ａｃｈｒ / ｍａｎｄａｔｅ / Ｂａｓｉｃｓ / ｒｕｌｅｓｉａｃｈｒ
ａｓｐ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５]

通常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针对来文具有如下几步处理程序: 可受理性评估ꎬ 国家政府针对

案件的回应ꎬ 来文者的评论ꎬ 调查程序ꎬ 委员会建议ꎬ 委员会报告ꎬ 最终判决ꎮ 在委员会得出报告的

阶段ꎬ 会决定是否将这一案件递交给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做进一步的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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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司法程序上最为发达ꎬ 拉丁美洲次之ꎬ 而非洲相对落后ꎮ 总体来说ꎬ 拉丁

美洲人权保护机制同其他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有如下差异ꎮ 其一ꎬ 在机制的

结构层面ꎬ 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包含了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和美洲国家

间人权法院的组织形式ꎬ 而非洲人权法院的设立十分滞后ꎬ 欧洲则为了加强

相关的司法力量ꎬ 取消了原有的欧洲人权委员会ꎬ 仅仅保留了欧洲人权法院

这一机构ꎮ 其二ꎬ 在受理程序上ꎬ 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并不同于欧洲人权法

院ꎬ 并不能直接接收个人来文ꎬ 而必须经过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受理程

序ꎬ 最终决议是否将某一具体案件转交到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ꎬ 这意味着许

多案件最终并不能进入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审理程序之中ꎮ 其三ꎬ 在权限

方面ꎬ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有权对存在着人权侵犯证据的国家或地区进行

实地访问调查ꎬ 这种访问调查为本土的人权活动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机构支持ꎮ
其四ꎬ 在法律效力上ꎬ 同欧洲不同的是ꎬ 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裁决并不自

动纳入到拉美国家国内的法律体系之中ꎬ 这导致该地区缔约国国内法院与立

法程序并不总是依照着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相关裁决执行ꎬ 从而削弱了该

体系的权威ꎮ 其五ꎬ 在判决案例的数量上ꎬ 各地区机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ꎬ
如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ꎬ 在 ２０１８ 年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

仅受理了由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提交的 １８ 例新案件ꎬ 自 １９７９ 年成立以来

法院共收到 ２８２ 项争议申请①ꎻ 而欧洲人权保护机制自 １９９８ 年改革以来ꎬ 欧

洲人权法院接收来文与做出判决的案件数量迅速增长ꎬ 到 ２００５ 年以后法院每

年做出判决的案件数量几乎都达到 １０００ 例左右②ꎬ 这使得拉丁美洲人权保障

体系的可获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ꎮ
(二) 国内层面: 国家人权机构创新与改革

伴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开始的民主转型ꎬ 拉美各国针对国

内人权保障的举措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路径: 其一ꎬ 针对过往军事政权或极

权政府所犯下的大规模人权侵犯ꎬ 抵制对于其免责制度的呼声ꎬ 并启动问责

程序ꎬ 以真相委员会与人权审判的形式对相关人员加以问责ꎻ 其二ꎬ 针对国

内具体的人权保障要求ꎬ 加快国家人权机构 (ＮＨＲＩｓ) 的建设ꎬ 改革旧有的

国内相关机制以确保对人权的切实保护ꎮ

—０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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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２５ －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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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 面对大量过往的人权侵犯记录ꎬ 拉美各国创设的真相委员会成

为对这些犯罪进行问责的最为重要的途径ꎮ 各国的真相委员会基本上是通

过溯及过往的手段ꎬ 如搜集受害者证词、 寻找实体或其他证据、 披露相关

文件的方式ꎬ 发挥着记录与还原事实及赔偿受害者两种基本职能ꎮ 在真相

记录的职能中ꎬ 真相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成为较具权威的官方文件ꎮ 但

由于不同国家真相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资料可获取性的不同ꎬ 其主要的授权

领域与最终的效用也有所不同ꎬ 表 ３ 记录了拉丁美洲各真相委员会的成立

时间与相关成果ꎮ

表 ３　 拉丁美洲真相委员会列表

国家 成立时间 真相委员会名称 发布报告

玻利维亚 １９８２ 国家调查失踪委员会 无

阿根廷 １９８３ 国家失踪委员会
１９８４ 年 记录 １９７６—１９８３ 年间的 ９０００ 多件失
踪案

智利 １９９０ 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１９９１ 年 记录 １９７３—１９９０ 年间的相关人权
侵犯

萨尔瓦多 １９９２ 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
１９９３ 年 记录 １９８０—１９９２ 年间的相关人权
侵犯

危地马拉 １９９４ 历史澄清委员会
１９９９ 年 记录 １９６２—１９９６ 年间的相关人权
侵犯

海地 １９９４ 国家真相与公正委员会
１９９６ 年 记录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年间的相关人权
侵犯

厄瓜多尔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７

真相与公正委员会 (创设后
被废弃)
真相委员会

暂无

巴拉圭 ２００３ 真相与公正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记录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间的上百件失
踪案

秘鲁 ２０００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２００３ 年 记录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间的 ６９０００ 多起失
踪与死亡案件

乌拉圭 ２０００ 国家和平委员会 ２００２ 年 记录 １９７３—１９８５ 年间的失踪案件

巴拿马 ２００１ 真相委员会
２００１ 年 记录 １９６８—１９８９ 年间的相关人权
侵犯

资料来源: Ｓｏｎｉａ Ｃａｒｄｅｎａｓ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Ｈｏｐｅ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

根据表 ３ 可以看出ꎬ 各国真相委员会的效力存在着较大的差别ꎮ 例如ꎬ
尽管玻利维亚在 １９８２ 年就创设了第一个真相委员会ꎬ 但这一委员会受到国防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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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直接管控ꎬ 而国防部在过往的人权侵犯中又是主要执行者ꎬ 因而玻利维

亚的真相委员会被早早废弃ꎬ 并且没有发布过任何相关的人权侵犯报告ꎮ 类

似地ꎬ 厄瓜多尔第一个真相委员会也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支持而被迫解体ꎮ 但

也有许多拉美国家的真相委员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例如在阿根廷时任

总统阿方辛 (Ｒａúｌ Ａｌｆｏｎｓíｎ) 的支持下ꎬ 阿根廷调查失踪真相委员会通过各种

渠道搜集资源ꎬ 最终在 １９８４ 年发布了报告 «永不再现» (Ｎｕｎｃａ Ｍáｓ)ꎬ 翔实

记录了由军事极权政府在过往所犯下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ꎮ 在报告的揭

露下ꎬ 阿根廷国内法庭对 １９７６—１９８２ 年间的军事集团领导人进行了指控与审

判ꎬ 从而实现了对相关人员的追责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部分拉美国家的真相委

员会是在外部协助之下成立的ꎮ 例如萨尔瓦多的真相委员会是在联合国协助

下成立的ꎬ 并成为其和平协定的一部分ꎬ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对于国内的和平

进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ꎮ
在真相委员会及其最终报告发布的同时ꎬ 拉美国家对于人权侵犯的问责ꎬ

尤其是对人权侵犯者的审判也开始启动ꎮ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同样是阿根廷对

于 “肮脏战争” 中高级别军事集团的指控ꎬ 自 １９８５ 年阿根廷人权审判开始ꎬ
许多高级别军官都被判处终身监禁ꎮ 然而出于对国家稳定的考虑ꎬ 阿根廷国

会于 １９８６ 年和 １９８７ 年通过了两项备受争议的法案: «终止法案» (Ｌｅｙ ｄｅ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ｎａｌ) 停止了对 “肮脏战争” 期间发生的包含人权侵犯等罪行的进一

步起诉ꎻ «服从法案» (Ｌｅｙ ｄｅ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ｉａ Ｄｅｂｉｄａ) 则决定对军队低阶士兵的

人权侵犯行为不予以起诉ꎬ 原因在于他们 “只是在服从命令”ꎮ② 随后在 １９９０
年ꎬ 阿根廷时任总统梅内姆 (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ｅｎｅｍ) 宣布赦免 “肮脏战争” 期间

以魏地拉 (Ｊｏｒｇｅ Ｒａｆａéｌ Ｖｉｄｅｌａ) 将军为首的军事政府成员ꎬ 这意味着对人权

侵犯者的审判最终落入了无效的境地ꎮ 但阿根廷对问责制的追求仍在继续ꎬ
２００５ 年ꎬ 阿根廷最高法院宣布 «终止法案» 与 «服从法案» 违宪ꎬ 宣称大

赦法案不适用于反人类罪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一名前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官因种族屠

杀罪被判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阿根廷联邦法院推翻了梅内姆的赦免令ꎬ 重启了对

“肮脏战争” 期间人权侵犯者的审判ꎮ 与此同时ꎬ 阿根廷在跨国司法层面也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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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ꎬ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ＵＮＤＰꎬ ２０００ ｈｔｔｐ: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ｈｕｍａｎ － ｒｉｇｈｔｓ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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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先锋角色ꎬ 如在国内通过立法支持普遍管辖权①与国际法对人权的保

护ꎮ 在 ２１ 世纪初ꎬ 拉美国家对智利前任领导人皮诺切特的起诉同样创下了

一国前领导人被判刑的先例ꎬ 最终推动了人权保护的跨国司法进程ꎮ
在追溯过往人权侵犯案件的同时ꎬ 拉美国家也着力构建了新的国家人权

机构ꎬ 并通过推进司法改革、 推动民主选举、 施行国家人权计划等方式保障

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ꎮ 在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与美洲国家

间人权法院的协助下ꎬ 拉美各国逐步将国际人权规范纳入到国内立法之中ꎬ
并对其中与人权公约内容不相符的法律加以修订ꎮ 例如ꎬ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

员会曾向各国政府提交建议书ꎬ 要求将关于种族屠杀、 战争罪与反人类罪的

普遍管辖权的国际规范纳入本国的立法规范之中ꎮ② 在国内人权保护机制化的

进程中ꎬ 危地马拉在 １９８５ 年首次创建了地区内第一个国内人权机构ꎬ 随后拉

美国家开始设立人权监察专员办公室ꎬ 以调查对人权侵犯的指控与政府当局

的不作为ꎮ 作为独立于政府的机构ꎬ 人权监察专员办公室的职能在于接受人

权申诉ꎬ 提供相关建议ꎬ 并逐步推动国内的人权教育ꎮ 可以说ꎬ 拉美各国的

人权监察专员办公室主要起到了一种中介性的作用ꎬ 为在国内层面推动国际

人权规范的实施、 协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保障国内公民的人权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ꎮ
(三) 第三方力量: 联合国与跨国倡议网络对拉丁美洲人权的保障

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的成型离不开拉美国家的力量ꎬ 同时联合国机制对

拉丁美洲人权保障事业也发挥着重要的协助性作用ꎮ 首先ꎬ 大部分拉美国家

都批准了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 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 以及其他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ꎬ 包括相关公约中关于个人申诉机制的任

择议定书ꎬ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都受到联合国人权条约体系的监督ꎬ 需要向相

关公约的委员会定期提交报告ꎬ 并针对条约机构受理及做出结论性意见的个

人申诉提出具体的国家意见与回应ꎮ 其次ꎬ 在条约程序之外ꎬ 联合国人权保

护体系同样可以通过人权事务高级专员ꎬ 通过人权理事特别程序、 特别报告

—３３１—

①

②

普遍管辖权是每个主权国家对国际犯罪所拥有的刑事管辖权ꎬ 即不论犯罪是否发生在本国领

域内ꎬ 犯罪人是否为本国公民ꎬ 也不论是否侵害本国或公民的利益ꎬ 各国均有权运用本国刑法行使的管

辖权ꎮ 参见刘杰: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管辖权问题»ꎬ 载 «社会科学»ꎬ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ꎬ ＩＡＣＨＲꎬ １９９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ａ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ａｃｈｒ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ｓｐ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０]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员以及工作组的非条约性程序对相关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与促进ꎮ① 联合

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与工作组在拉丁美洲人权保障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ꎮ
例如在 １９８０ 年针对阿根廷 “肮脏战争” 期间国内大规模的失踪案件ꎬ 联合国

成立了强迫失踪特别工作组ꎬ 这一包含 ５ 名独立专家的工作组发起了数以千

计的调查ꎬ 对找寻失踪者或其遗体、 联结受害者家属与国内政府、 激发公民

社会对于强迫失踪的关注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② 此外ꎬ 联合国许多项目

与机构也从事了大量拉丁美洲人权保护的工作ꎮ 例如联合国难民署

(ＵＮＨＣＲ) 在许多拉美国家都设有办公室ꎬ 为保护这一区域的难民与无家可

归者提供了坚实的助力ꎻ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的区域性机构泛美卫生组织

为提升地区健康状况、 改善基于种族与阶层的卫生不平等条件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对地区内国家而言更多是一种 “自上而下” 的机制ꎬ

这种来自于上层的压力提升了侵犯人权的成本ꎬ 但却不足以推进国内人权保

护机制的大规模改革ꎮ 为达成改革的目标ꎬ 需要多方行为体的共同施压ꎬ 既

包含国际人权保护机制ꎬ 也需要外部国家、 非国家行为体的努力ꎮ 在这一推

动拉丁美洲人权机制改革的进程中ꎬ 由国际或区域性组织、 国际或国内非政

府组织、 国内本土的人权活动家、 国内负责人权事务的政府机构等行为体共

同构成的跨国倡议网络 (ＴＡＮｓ)③ 成为关键引擎ꎮ 在此仅以非政府组织对拉

丁美洲人权机制的影响为例ꎮ
由于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作为重要的 “第三方力量”ꎬ 可以自由地在国际

层面发现、 批判某一国家具体的人权状况ꎬ 而这种批判为国际人权监管机制

提供了重要信息ꎮ 它们所运用的方法就是去促使国际社会 “关注相关人权侵

犯事件”④ꎬ 也就是通过国际组织的杠杆作用推进国际人权标准的设立与国际

人权法的施行ꎮ 有学者将人权非政府组织人权主张的外部化进程界定为 “飞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ꎬ 自 １９４６ 年成立的人权委员会被全新的人权理事会所替代ꎬ 新成

立的人权理事会可以通过多种程序对特定国别或特定议题进行调查ꎮ 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ｈｃｈ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ＨＲＢｏｄｉｅｓ / ＨＲＣ / Ｐａｇｅｓ / Ｈｏｍｅ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ꎬ Ｅ － ＣＮ ４ － ＲＥＳ － １９８０ － ２０ (ＸＸＸＶＩ)ꎬ ＯＨＣＨ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ｈｃｈｒ ｏｒｇ / ＿ ｌａｙｏｕｔｓ / １５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９]
跨国倡议网络指由共同价值、 共同话语和频繁的信息与服务交流联系所组成的特殊组织网络ꎬ

这类网络活跃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ꎬ 其作用和影响途径引起了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ｏｔｈꎬ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６３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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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效应” (ｔｈｅ ｂｏｏｍｅｒａ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ꎬ 他们认为当国家与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渠

道被阻塞时ꎬ 一种跨国网络的回旋效应就可能形成ꎬ 即 “非政府组织会绕开

本国政府ꎬ 直接向国际社会中的盟友寻求帮助ꎬ 从外部对国家施加压力ꎮ 这

种现象在人权领域中是最为明显的”①ꎮ
在拉丁美洲ꎬ 一方面ꎬ 以大赦国际 (ＡＩ) 与人权观察 (ＨＲＷ) 为代表的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了这种 “第三方力量” 的作用ꎬ 它们通过实地

调查、 发布年度报告、 为人权受害者提供法律与其他援助等方式ꎬ 对侵犯国

进行施压ꎬ 对受害者施加援助ꎮ 另一个非政府组织 “华盛顿拉丁美洲办事处”
(ＷＯＬＡ) 则对拉丁美洲有着更为关键的影响作用ꎬ 它由公民社会团体与宗教

组织构成ꎬ 致力于推动区域内的人权、 民主及社会经济公正ꎮ 它曾经赞助了

第一届监督区域内民主选举的美国代表团、 协助起草了支持美国施加人权压

力的相关法律并批判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反毒品战争对人权的侵犯ꎮ 可以说ꎬ
“华盛顿拉丁美洲办事处对于美国作为域外国影响拉丁美洲的人权政策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ꎮ”②

但另一方面ꎬ 大赦国际、 人权观察、 “自由之家” 等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

具备浓厚的西方国家政府背景ꎬ 成为西方国家在拉丁美洲推行意识形态的重

要工具ꎮ 国际人权组织基于其 “权威性” 与话语权ꎬ 在拉美国家通过实地调

查和发布国别年度报告等方式主动塑造议题、 引导国内与地区舆论走向ꎮ 同

时ꎬ 通过自身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与人权理事会观察员身份ꎬ
借 “影子报告” 或会议发言机会ꎬ 向西方国家所不满的拉丁美洲 “威权国家”
政权施压ꎬ 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ꎬ 为西方国家在拉美地区进一步推行民主化铺

平道路ꎮ 同时ꎬ 通过国内、 区域与国际多层次活动ꎬ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塑

造拉丁美洲各国政治格局、 话语环境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少负面影响ꎬ 部分欧美

国家的基金会常借 “民主” “自由” 旗号ꎬ 通过其赞助的拉丁美洲非政府组织

向政府施压ꎬ 甚至直接参与或暗中组织反政府活动ꎮ③ 诸如 “大赦国际” 等西

方非政府组织更是借发布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等方式ꎬ 无端干涉拉美国家内部

事务ꎬ 受到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强烈抗议ꎮ

—５３１—

①

②

③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Ｋｅｃｋ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ꎬ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１２

Ｓｏｎｉａ Ｃａｒｄｅｎａｓ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Ｈｏｐｅ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０７

范蕾: «拉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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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ꎬ 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为拉丁美洲的人权保障事业提供了自上

而下的国际压力与规范性指引ꎬ 而以人权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跨国人权倡议

网络为这一事业提供了来自内部与外部的监督与协助ꎮ 拉丁美洲区域性人权

保护机制作为最关键的中介性力量ꎬ 最终将国际人权规范与人权保护落实到

了国家层面ꎬ 使得拉丁美洲人权保护的复合型体系能够有效运作ꎮ

三　 制约拉丁美洲人权保护的主要因素

尽管从国内到区域再到全球层面的人权保护机制在拉丁美洲已经逐步体

系化并不断完善ꎬ 但由于地区内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 各国政治制度与发展

水平的差异、 美国对拉丁美洲不可忽视的地缘政治影响等因素ꎬ 拉丁美洲在

真正实现对区域内人权的尊重与保护方面仍旧存在着不足ꎮ 这种制约人权保

障效能的障碍既有着区域内历史与现状影响的内部因素ꎬ 也包含外部国家的

干涉因素ꎮ 为应对这些制约区域内人权保障的影响因素ꎬ 拉美各国仍须努力ꎮ
(一) 制约拉丁美洲人权保护的内部因素

在构建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时ꎬ 三种关键的制约因素对拉丁美洲人权

保障构成了内部的障碍: 首先ꎬ 地区内普遍的贫困与不平等成为导致人权侵

犯的根源ꎻ 其次ꎬ 伴随着在实践层面较弱的民主机制ꎬ 一种免责氛围始终存

在ꎬ 为侵权者打开了赦免之门ꎻ 最后ꎬ 基于排斥性的意识形态ꎬ 深入人心的

国家安全理念成为了国家政府克减基本人权的合理化理由ꎮ
作为发展中国家区域集团的代表ꎬ 拉美国家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发展问题ꎬ

贫困人口基数大、 贫困率高、 财富分配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等ꎬ 都

成为拉丁美洲所面临的严峻问题ꎬ 直接导致了基本人权得不到社会的保障ꎬ
特定人权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很容易转化为社会矛盾与冲突ꎬ 最终加剧国

家政权的不稳定性及对国家暴力的依赖ꎬ 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ꎮ 在拉美地区ꎬ
由此衍生的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民主与人权的关系ꎬ 两者的互动直

接造成了上文所述的前两个制约因素ꎮ 首先ꎬ 作为发展中国家群体ꎬ 拉美国

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经历了长期艰苦探索ꎬ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与西方国家

的干预ꎬ 拉美国家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普遍开始民主化转型ꎬ 与此同时ꎬ
在美洲国家组织主导下将人权规范纳入民主原则的进程也开始发生ꎮ １９９０ 年

美洲国家组织 «亚松森宣言» 明确宣称ꎬ 代议制民主是保护美洲体系的最佳

政治体制ꎬ 并强调了尊重人权的重要性ꎻ １９９１ 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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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大会ꎬ 是历史上除古巴外第一次所有出席的拉美国家总统都由民主选举

产生的会议ꎮ 在这次会议中ꎬ 参会各国通过了 «圣地亚哥协议»ꎬ 宣布 “每个

国家在保障与促进代议制民主与人权方面都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ꎬ 这一承诺

由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 １０８０ 号决议付诸实施ꎬ 使得大会有权召集会议对民主

秩序受到破坏的国家进行外交上的干预①ꎬ 从而使得美洲各民主政权承诺对区

域内相关国家宪法秩序所受到的任何威胁做出集体性的回应ꎮ②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ꎬ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在利马通过了新的 «美洲民

主宪章»ꎬ 宣称 “民主对于有效践行基本自由与人权的普遍性、 不可分割性与

独立性方面是不可或缺的”ꎬ 并强调了保护民主政权的集体行动义务ꎮ③

这种对民主制度的集体性保护突出了包含拉美国家在内的美洲各国对于

以民主制度为代表及其附属的各项权利的重视ꎬ 这在实践中则体现在美洲国

家间人权委员会与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在 ２０ 世纪后半期对生命权、 自由权等

公民政治权利的保护ꎮ 然而ꎬ 这种对民主与公民政治权利过度关注的状况却

并没有在实际层面推进国内民主的真正实现ꎬ 与此相反的是ꎬ 由于忽视对经

济、 社会与文化权利的保护而导致的大规模贫困与巨大的贫富差距ꎬ 使得拉

美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并不高ꎬ 对土著人、 女性等群体的社会排斥成为

实现民主的极大障碍ꎬ 许多公民被排斥在了政府决策之外ꎬ 对权力监督的缺

乏意味着国内法治程度仍旧低下ꎮ 对于由社会不公平所造就的大规模人权侵

犯ꎬ 这种法治缺失下的 “不完整的民主” 又成了为侵权者保驾护航的工具ꎬ
尤其以免责制度为典型ꎮ 在免责制度之下隐藏着的是自上而下的包含警察、
商人、 政府官员、 立法者在内的系统性腐败ꎮ 因此ꎬ 尽管在选举层面拉美国

家已经实现了民主ꎬ 但如果官员并不受自己的选民与国家法律制约ꎬ 这种民

主最终也只能是不完整的ꎬ 对人权的保障也更是不完整的ꎮ
最后ꎬ 尽管军队在拉美国家的地位相对下降ꎬ 但在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

之下ꎬ 军队仍旧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ꎮ 随着非传统安全概念的产生ꎬ 国家安

全的内涵也在不断延展ꎮ 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ꎬ 无论是恐怖分子、 毒枭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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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ｏｎｉａ Ｐｉｃａｄｏ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Ｔｅｎ Ｙｅａ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ｒｉｅｆ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２８ － ２９

Ｊｕａｎ Ｅ Ｍｅｎｄｅｚ ａｎｄ Ｊａｖｉｅｒ Ｍａｒｉｅｚｃｕｒｒｅｎａ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ＵＮＤＰ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１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ｈａｒｔｅｒ”ꎬ ＯＡＳꎬ Ｌｉｍａꎬ 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 / / ｏａｓ ｏｒｇ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ｄｏｃｓ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
ｅｎ＿ ｐ４ ｈｔｍ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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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异见者、 人权活动家都有可能成为 “威胁” 国家安全的对象ꎮ 保护国

家安全与国家政权似乎成为侵犯人权的正当理由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针对危地马拉人权捍卫者遭袭击的状况发布了一份报

告ꎬ 记录了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间该国针对人权活动家的 ８８４ 起袭击事件ꎬ 报告强

调 “土著人民、 妇女捍卫者、 少数群体捍卫者、 记者、 法官和律师以及内部

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捍卫者尤其面临风险”①ꎮ 可见ꎬ 出于国家安全等借口侵犯

人权的事件在拉美国家仍旧广泛存在ꎮ
(二) 制约拉丁美洲人权保护的外部因素: 美国干涉

对拉丁美洲政治的解析始终离不开这一地区与美国重要的历史纽带ꎬ 而

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美国在其中扮演的关键性作用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伴随着卡特政府的上台ꎬ 人权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逐步凸

显并开始机制化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国家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也开始达到高潮ꎬ
尤其是智利与阿根廷国内系统性的人权侵犯ꎮ 出于意识形态斗争与反共产主

义扩张的需要ꎬ 使得美国必须对这一关键区域进行干预ꎮ
总体而言ꎬ 美国对于拉丁美洲人权保护的作用有着明显的两重性ꎮ 首先ꎬ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对于推动拉美国家人权机制的建立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ꎮ 正如表４ 所示ꎬ 美国主要从２０ 世纪７０ 年代开始以人权问题为由

对部分拉美国家实施制裁ꎬ 而这些制裁的执行同拉美国家 (古巴除外) 国内人

权机制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ꎬ 这意味着美国通过制裁对这些国家施加的外部压

力的确促进了该地区发展人权保护机制的努力ꎬ 但这种作用是备受争议的ꎮ
出于特定目标的需要ꎬ 美国在拉美地区人权保护中的角色是极为复杂的ꎬ

既有积极促进作用ꎬ 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ꎬ 构成了实现人权保护的外部

制约ꎮ 例如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ꎬ 美国在冷战期间经常在区域内国家的

内部冲突中选边站队ꎬ 同极权政府结盟以应对国内的反对力量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并支持某些国家的国内势力推翻那些美国认为威胁

到自身利益的政权ꎬ 如 １９５４ 年危地马拉政变、 １９７３ 年智利的政权颠覆等ꎮ 美

国同拉美地区人权侵犯行动的共谋关系还体现在为极权主义政权的人权侵犯

行动 “开绿灯”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４ 年解密的文件之中就发现了美国时任国务卿

基辛格在 １９７６ 年对阿根廷将军侵权行为的默许ꎬ 与此同时ꎬ 美国也曾直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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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过一个名为 “秃鹰行动” 的区域性情报机构网络ꎬ 而这一情报网曾为跨境

侵犯人权等行为提供了坚实的助力ꎮ① 有学者认为ꎬ 在拉丁美洲人权侵犯事件

高发的几十年中ꎬ 美国政府向拉美各国领导人传递的是一种 “混合的信号”ꎬ 既

包含着表面上对这些国家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ꎬ 同时又体现出一种直接的默许

与鼓励ꎬ 而这种混合信号最终导致了拉丁美洲系统性的人权侵犯得以发生ꎮ②

表 ４　 ２０ 世纪美国对拉美国家的人权制裁状况

６０—７０ 年代 ８０ 年代 ９０ 年代

古巴 (１９６０ 年—) 萨尔瓦多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年) 萨尔瓦多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

智利 (１９７５ 年) 尼加拉瓜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年) 尼加拉瓜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

乌拉圭 (１９７６—１９８１ 年) 海地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 年) 秘鲁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巴拉圭 (１９７７—１９８３ 年) 巴拿马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 年) 哥伦比亚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阿根廷 (１９７７—１９８３ 年) 巴拉圭 (１９９６ 年)

危地马拉 (１９７７ 年—)

萨尔瓦多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年)

巴西 (１９７７—１９８４ 年)

玻利维亚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年)

资料来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ｏａｌｓꎬ １９１４ －１９９９”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０６ 转引自 Ｓｏｎｉａ Ｃａｒｄｅｎａｓ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Ｈｏｐｅ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２５

毫无疑问的是ꎬ 意识形态在解释美国针对拉美国家压迫与人权侵犯的态

度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ꎬ 反共产主义、 国家安全学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反恐怖主义都可以作为一种 “特殊情况”ꎬ 为暂时性的人权侵犯提供合理化的

理由ꎮ 正如冷战中盛行的 “多米诺骨牌” 理念认为ꎬ 任何对现状的挑战都有

可能带来共产主义的大规模渗透ꎮ 正是基于这一观念ꎬ 许多国家出现了针对

共产主义的大规模压迫ꎮ 美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ꎬ 尤其是在 ２０ 世

纪 ６０—８０ 年代ꎬ “美洲学校” (ＳＯＡ) 对拉美国家军队灌输的国家安全理念成

为日后大规模人权侵犯的意识形态基础ꎮ 后来美国发动的大规模反毒品战争

与反恐战争ꎬ 又为拉美国家侵犯人权提供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支撑ꎬ 从而对

—９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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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９７ － ９８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ꎬ Ｍｉｘ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Ｕ 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Ｎ 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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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人权保护事业构成了新的障碍ꎮ

四　 结语

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的根基在于人权与民主的传统理念和对公民权利

与政治权利的重视ꎮ 在理念的支撑下ꎬ 民主与人权成为拉美国家所关注的重

要议题ꎬ 而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重视则是这一理念的最佳体现ꎮ 为应对

系统性人权侵犯的惨痛历史ꎬ 拉丁美洲人权保护机制构建了 “宣言 ＋ 公约 ＋
人权委员会 ＋人权法院” 的多重人权保护机制ꎬ 并在国内层面形成了 “真相

委员会 ＋人权审判” 的机构设置ꎮ 总体而言ꎬ 拉丁美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

作为由发展中国家所构建的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ꎬ 在许多层面上都走在了世

界前列ꎬ 并为发展中国家集团构建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提供了清晰的借鉴ꎮ
然而ꎬ 基于拉美地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实ꎬ 不可忽视的是ꎬ 拉丁美洲

人权理念与区域人权机制的构建似乎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ꎮ 一方面ꎬ
拉丁美洲受到了西方人权与民主理念的深远影响ꎬ 在对人权内涵的界定上同

西方社会高度一致ꎬ 甚至于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国家所关注的人权内容ꎬ
这在 «美洲人权公约» 以及后来的 «圣萨尔瓦多议定书» 中都得到了很好的

体现ꎮ 而拉美国家对于国际人权规范ꎬ 尤其是对国际核心人权文书的参与程

度同样达到了较高的水平ꎬ 这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国家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ꎮ 而另一方面ꎬ 西方传统中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在这一地区又遭遇了严重的

“水土不服”ꎬ 以至于许多极权政府得以在这片土壤上存活ꎬ 免责风气盛行ꎮ
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大规模、 系统性的人权侵犯事件ꎬ 这同该地

区所秉持的先进的人权理念似乎是格格不入的ꎮ 这种现象衍生出的一个问题

是ꎬ 以西方话语体系为主导的国际人权话语与规范是否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状况与传统规范? 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素质尚未达到西方发达国

家水平的前提下ꎬ 一味地追求高标准、 严要求的西方人权理念与规范ꎬ 是否

会造成发展中国家 “跑得越快ꎬ 摔得越狠” 的尴尬境地? 而西方国家出于人

道主义理由或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ꎬ 是否像拉美国家受美

国人权外交影响的情况那样ꎬ 真正地从根本上改善了该地区的人权状况ꎬ 还

是仅出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考量的选择ꎬ 或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拉丁美

洲人权机制发展的经验教训似乎能够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些答案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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